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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9)-02-056 

 

敬启者： 

受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风神股份”）的委托，北京市

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担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事项（以下简称“本次股份回购”）的特聘法律顾问，就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有关事

项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回购办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

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审阅了本次股份回购的有关文件，并对

本次股份回购的程序、条件、信息披露等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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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公司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

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 

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或者基

于本所专业无法作出核查及判断的重要事实，本所在合理核查的基础上，依赖政

府有关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专业意见作出判断。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份回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之依据。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

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基于以上前提及限定，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本所发表法律意见

如下： 

 

一、 本次股份回购履行的程序 

1、 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回购股

份的用途、回购股份的方式、回购股份的种类、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股份的数

量或金额、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

构的变动情况、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风神股份                                                                回购股份·法律意见书 

 3 

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等涉及本次股份回购的重要事项予以逐项

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亦已就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修改了回购股份

的用途、实施期限等内容。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股份回购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回购办法》、

《补充规定》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份回购的实质条件 

（一） 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

股计划。 

据此，本所认为，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用途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

条的规定。 

（二） 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回购办法》的相关规定 

1、 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3]119 号）核准，风神股份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500 万股并于

2003 年 10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风神股份”，股票代码

“600469”。 

本所认为，公司股票上市已经超过一年，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一）

项、《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2、 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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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风神股

份最近一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据此，本所认为，公司在最近一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符合《回购办法》

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 

3、 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及公司公开披露的财

务资料，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781,536.44 万元，货币资金金额

48,807.1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91,952.71 元，资产负债率

75.44%。假设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10,000 万元全部使用完毕，回购资金约分别占

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的 1.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21%，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具备持续

经营能力。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

购办法》第八条第（三）项、《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4、 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按照本次回购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4.5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111,111 股至 22,222,222 股，约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1.98%至 3.95%。 

据此，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并不以退市为目的，回购股份完成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符合《回购

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实施细则》及

《上市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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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股份回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按有关规定披露了如下信息： 

1、 2019年1月1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独

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 2019年1月17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综上，本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

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 

1、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履行了其董事会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合法、有

效。 

2、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补

充规定》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就本次回购股份履

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特此致书！ 



风神股份                                                                回购股份·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郭 斌               

 

   经办律师： 黄国宝               

 

陈  帅                          

 

        

         年    月    日 


	OLE_LINK3

